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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 4 月 10 日第 11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4 月 20 日第 43 次醫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3 月 19 日第 82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0 月 21 日第 125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1 月 17 日第 224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病人權利 

一、公平醫療 

本院提供優質及公平的專業醫療服務，不會因為您的性別、年

齡、宗教、種族、國籍、身分或其他特質之不同而有差別待遇。 

二、專業識別 

本院醫事人員均佩戴識別證，若未佩戴識別證者，您可以拒絕

其所提供之醫療服務。 

三、醫療參與 

本院醫療人員為您進行診斷與治療時，會主動向您或家屬說明

解釋病情、主要檢查資訊、治療方針與照護計畫、替代性治療、

預後情形、可能產生的風險等。 

我們鼓勵您參與醫療過程及決策，您有權在聽取相關檢查及治

療的利益與風險之後，選擇接受或拒絕該項檢查或治療。我們

尊重您尋求第二意見的權利，您不必擔心影響到原有的醫療服

務品質。 

四、醫療說明 

若您對本院醫療人員所提供之醫療服務有任何不清楚之處，我

們非常鼓勵您發問、要求說明，若需其他語言服務，我們將協

助處理。 

五、知情同意 

若您需要接受手術、侵入性檢查或治療、麻醉、輸血或高危險

治療，本院醫師會先說明該項處置的原因、成功率、可能的併

發症、副作用及風險、替代方案等，之後我們會請您簽具同意

書。若病人失去意識或無法表達意願時，我們會向法定代理

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取得同意。只有在取得同意後，

我們才會進行上述檢查或治療。但按醫療法規定，情況緊急者

則不在此限。 

六、隱私保護 

本院對於您及您的病歷資料，均依法善盡保密義務。其他人士只

有在符合法規或獲得您的同意下才能知悉或檢閱您的病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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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果是研究所需，必須依法通過本院相關委員會之審查，以

保障您的安全與隱私。 

如果您不願意讓特定家屬知悉您的病情，請事先告知醫護人員，

本院將在合乎倫理法律的範圍內予以尊重。若您不願意讓訪客查

詢住院訊息，我們亦將妥善處理。 

七、安寧療護 

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末期病人有拒絕施行心肺復甦術及

選擇安寧緩和醫療的權利。 

具完全行為能力之成年人得簽署「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

書」(包含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及「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預先指定代理人，在您無法表達意願時，可以由該代理人代替

您簽署或參與相關之醫療決定。如果您的意願改變，您可以隨

時以書面撤回。 

八、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本院設有「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您可以依循病人自主權

利法完成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簽立預立醫療決定書並註記於健

保 IC 卡。當您符合病人自主權利法所規範之臨床狀況時，經

兩位專科醫師評估及照會緩和團隊後，將啟動您的預立醫療決

定，提供符合您意願的醫療照護。 

九、器官捐贈 

為使有限的生命可化為無限的大愛，如果您有器官或組織捐贈

的意願，歡迎洽詢本院社工室。諮詢專線：05-5332121 分機

6801、6805。 

十、臨床試驗 

如果您對本院執行中之臨床試驗有興趣，可於總院網站首頁

http://www.hosp.ncku.edu.tw/→認識成醫→各科簡介→其他→

臨床試驗中心→案件查詢，或直接進入

http://ctc.hosp.ncku.edu.tw/contract/external/list， 

查詢總院執行中臨床試驗計畫及聯絡電話。您亦可洽詢總院臨

床試驗中心：06-2353535 轉 4289，獲得臨床試驗相關資訊。 

十一、有權拒絕 

本院為教學醫院，為促進醫學教育，培養優秀之醫療人員，懇請

您惠予配合相關之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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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權利拒絕任何與治療無關之檢驗、測試及研究等相關活動。

您的拒絕，並不會影響到本院醫療人員對您的服務態度及所提供

之醫療品質。 

十二、意見反應 

如果您對於本院之服務有任何意見反應，您可以透過以下管道

向本院提出，我們將有專人提供服務： 

1.申訴專線：05-5332121 或院內分機：6205。 

2.電子信箱：douliou@dou6.hosp.ncku.edu.tw。 

3.填寫意見表後投入「院長信箱」。 

 

貳、病人配合事項 

一、配合治療計畫 

1.請您配合醫療團隊的治療計畫，包括藥物、飲食、運動及復

健等項目，並應將病情、病史、藥物過敏史及是否正在使用

其他醫療方式等重要資訊，詳實告知醫療人員。 

2.為維護您的權益與健康，請勿接受不明人士推銷之醫療食

品、藥品或其他產品。 

3.您在醫療決定之前應了解拒絕或接受治療後可能造成的風

險。 

4.若醫師認為病情不適合出院，而您堅持出院時，依醫療法之

規定，須請您填具自動出院書。 

5.因病情狀況，經醫師判定適合出院或轉床時，應請配合。 

6.您應尊重專業，不應要求醫事人員提供不實的資料或診斷證

明。 

7.您應遵守本院暨健保之相關規定。 

二、感染管制 

為保障您與其他病友健康，請配合本院感染管制措施及規範： 

1.照顧病人請多洗手；若陪伴者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如咳

嗽)，請盡速就醫並配戴口罩、量測體溫，避免照護病人。 

2.請勿攜帶輸液、引流管路、穿著手術衣或探病衣，進入商場、

公共場所等。 

3.免疫功能低下、發燒、腹瀉或呼吸道症狀(如咳嗽)病人，避

免出入商場及公共場所等。 

mailto:douliou@dou6.hosp.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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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殊隔離病人於隔離期間，非經醫護人員同意，不得離開病

室，其照顧者請勿與其他病人及其照顧者接觸。 

三、環境衛生 

本院全面禁菸、禁酒及禁嚼檳榔，以及特定區域內禁用手機。

除導盲犬之外，禁止將寵物帶入院區。 

四、病歷使用 

若您需要申請病歷資料複製本、各類診斷證明文件、影像資料

光碟複製等，應由本人、法定代理人或經授權之人士提出申請。 

五、費用說明 

請您瞭解並同意負擔各項診斷及治療等相關費用以及其付費

方式。如果有需要採用全民健保不給付之自費醫療項目時，本

院會事先提出說明，並於取得您同意後才施用。 

六、院區安全 

本院門禁時段為晚間 10:00 至次日早上 6:00。門禁期間，僅持

有陪病證者可進出病房，無陪病證者應在晚間 9:30 前離院，

以維護病室安寧及其他病人之權益。 

您的陪同親友、看護或訪客若有任何違法、不當行為或恣意滋

事者，本院一律依法辦理，並請您務必速令其離院，違不配合

者，應自負法律責任；看護若為本院合約業者所屬之照顧服務

員者，另依本院規定暨合約辦理。 

禁止攜帶危險物品或法定違禁品到醫院，違者，本院得中止醫

療辦理出院程序或報案處理。若於院內發現有滋擾暴力行為之

虞或可疑人士，請通知警衛人員處理。 

七、財物管理責任 

請自行妥善保管財物或勿攜帶貴重物品到院，本院不負個人財

物遺失或損壞之責。若發生財物遺失事件，本院可以協助找尋

或於必要時陪同您向管區派出所報案。 

八、拍照攝影錄音注意事項 

為維持醫療作業之順暢、維護病房安寧，並保障其他病友與本

院人員之隱私權等，請您不要在本院院區內進行採訪、拍照、

攝影或錄音。 


